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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水风险区划

（一）三区划分

1.洪水风险区划中“三区划分”，针对局地洪水威胁区和山

地洪水威胁区的划定如何详细判别。如山地洪水威胁区一般为

集雨面积 50-200km²的独立小流域，其中是否也存在满足局地洪

水威胁区条件的区域，两者是否有交叉？

答：一般来说，局地洪水威胁区和山地洪水威胁区没有严

格的界限，主要的区分依据是洪源类型差异、地形差异、社会

经济状况和洪水风险等级大小，两者在不同的尺度上可以相互

转化。划分时应当抓住主要矛盾，有山洪灾害威胁的区域，应

当划入山地洪水威胁区，山洪灾害威胁不大、人口分布较少、

社会经济水平不高的区域，可纳入到局地洪水威胁区。

2.主要江河防洪区划分过程中，对于有比较重要的城镇或重

要基础设施的区域，但单个洪水影响范围区面积未达 10km²，

是否单独划定为主要江河防洪区？

答：各省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对于本省比较重要的

城市（如地级市及以上）和防洪标准较高（如 20年一遇及以上）

的防洪保护区等，即使单个洪水影响范围区面积未达 10km²，

也应单独划为主要江河防洪区。

3.部分地区防洪工程防洪标准普遍在 10年一遇以上，按照

《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编制补充技术要求（试行）》（以

下简称《补充技术要求》）中主要江河防洪区划分办法“对于

县级行政区内存在受防洪工程体系保护的山间平原区，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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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现状防洪标准达到 10年一遇的区域，如防洪保护区、县城驻

地、重要城镇或重要基础设施等，应单独划定为主要江河防洪

区。”，则划定的主要江河防洪区单元数量较多，是否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将划分标准中的防洪标准提高至 20年一遇？

答：对于省级三区划分来说，可以按照 20年一遇来确定。

对于防洪标准为10年一遇但面积较大的重点区域根据保护区重

要性（如：人口、社会经济状况、重要基础设施分布等情况）

做适当补充，同时在省级洪水区划成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二）洪水风险要素分析计算

4.部分省份由于洪水区划工作经费紧张，多数河流只能针对

重点防洪河段进行实测调查，但洪水风险分析工作需针对整条

河流开展，对于河道未开展实测断面测量河段如何进行评估，

是否有推荐方案？

答：《补充技术要求》中推荐了几种简化的不需要详细河

道实测断面资料的洪水风险区划分析计算方法，可以参考选用。

另外，如果本省洪水区划工作经费和资料条件均有限，可以按

照“突出重点、找准风险”的原则，针对人口密集河段和风险

较高的河段进行精细化洪水分析计算，其他区域可采用《补充

技术要求》中的简化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并在省级洪水风

险区划成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5.对于流域面积 50km2以下的干流，淹没风险怎么处理？假

如沿用山洪灾害调查成果，怎么使用？

答：本次洪水风险区划图编制工作，仅要求覆盖流域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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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km2以上的河流，对于流域面积 50km2以下的河流，各地可自

行选择是否开展相关工作，对于开展流域面积 50km2以下的河

流的洪水风险区划图编制工作，推荐参考《补充技术要求》中

的相关方法开展洪水风险计算。

6.对于流域面积 50km2以上的河流，无人口和工矿企业分布、

无基础设施建设的河段是否必须开展洪水风险区划工作？

答：原则上这类区域在三区划分中应划归至局地洪水威胁

区，相关分析计算工作应参考《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编制

计算要求（试行）》（以下简称《技术要求》）中的简化分析

方法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计算，并得到相应的综合风险度（R）值

和洪水风险等级。

7.对于部分区域的山丘区河流，利用河道断面资料推算出的

不同频率下洪水水位差别较小，与较高精度 DEM数据叠加后，

发生稀遇频率洪水（一般指 50年一遇和 100年一遇洪水）时，

其淹没范围边界无明显变化，应如何处理？

答：对于此类山丘区河流，可以在分析确认淹没范围无明

显差异情况下，对 10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范围可以不做重复计

算分析（可简化采用 50年一遇淹没范围代替），R值仍按照相

关公式计算得到。

8.《补充技术要求》中，县级防洪区划的划分条件和原则较

《技术要求》中省级区划划分更为精细，对工作内容和深度要

求更高，是否明确要求以县级行政区为单元按照《补充技术要

求》开展县级防洪区划的工作？

答：《补充技术要求》主要解决县级层面洪水区划编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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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关技术问题。按照 2022年 2月 7日下发的《洪水风险区划

及防治区划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的要求，由

省级“形成省级洪水区划正式成果并切块形成地市、县级洪水

区划成果”。因此，对于省级层面洪水区划，应与省级普查部

门进行沟通确认，明确县级洪水区划成果的质量、深度要求。

从全国汇总集成角度来说，希望各省以形成省级洪水区划成果

为工作总目标，以本省范围内大江大河和重要支流，防洪保护

需求较高，以及在省级洪水区划图成果上显示度较高的区域为

重点，开展洪水风险区划编制工作。建议省级层面一定要先确

保流域面积 200km2以上河流的洪水风险分析和区划成果具有

高度合理性和完整性；对于流域面积 200km2以下的河流可以根

据本级普查部门的要求，补充流域面积 200km2以下河流的洪水

分析成果和风险等级划分成果，再汇总集成到全省洪水区划成

果中。

9.县级行政区内流域面积 200km2以下山丘区河流的洪水风

险分析工作是否仅针对有村庄或城镇分布的河段。

答：考虑到本次洪水区划工作进度、经费和资料条件，经

本省水旱灾害风险普查主管部门和专家分析认定后，对于流域

面积 200km2以下山丘区河流，可以只针对村庄或城镇分布河段

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计算工作，抓住主要矛盾、明确主要风险点

的风险程度，并汇总集成到全省洪水区划成果中，同时要在省

级洪水风险区划成果报告中予以说明。

10.《技术要求》中，区划方案洪水频率要求最高做到 200

年一遇，按照溃口设置要求，结合河道防洪标准，当发生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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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遇及以上设计洪水时，平原河网区很多河道堤防发生漫溢，

溃口如何设置。

答：根据《洪水风险区划技术导则》（以下简称《技术导则》）

4.0.3条规定，“区划分析方案应考虑现状设防标准高一等级及以上

频率洪水的堤防漫溃（即堤防漫溢后形成的溃决，不计堤防超高），

未达到堤防漫溢条件的堤段不设溃口；不考虑现状设防标准及以下

频率洪水的堤防溃决”。因此，在确定溃口时，应结合一维河道水

动力学模型进行分段试算后，确定各分段的漫溢段，并在漫溢段设

置合理长度的溃口。对于采用洪水风险图成果延用法的，可以根据

试算的漫溢段位置查找并确定 近的溃口设置方案。

11.根据《技术导则》中的有关规定，针对每条河流计算 5

个频率的洪水淹没范围图，目前一般选用水文学法或一维水力

学法计算水面线，无法计算得到淹没水深、行进流速和淹没历

时。对于最大淹没水深、最大行进流速、最大淹没历时等风险

要素分析计算，是否有标准化的流程？

答：如果需要获得“ 大淹没水深”、“ 大行进流速”、

“ 大淹没历时”三要素数据，建议采用一、二维水力学方法

开展洪水风险要素分析计算。当选用一维水力学方法或简化分

析方法进行计算时，风险要素为“ 大淹没水深”单一要素。

按照《技术要求》《补充技术要求》中的相关方法，在得到不

同频率洪水淹没范围后，当有高精度的 DEM数据时，可以使用

水位对应水深；当无高精度的 DEM数据时，可以直接用不同频

率洪水淹没范围对应风险等级。

12.根据本省洪水区划工作安排情况，目前仅有少部分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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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展过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本次普查任务中只包含了

200-3000km2山丘区中小河流淹没图编制工作，其他区域的（特

别是平原区）的淹没图或洪水分析计算工作尚未开展。如我省

平原区区划后续没有开展一、二维水力学模型构建，则大部分

人口稠密地区的精细化洪水分析计算实现困难，后续的区划工

作怎么去做？

答：流域面积 3000km2以上河流，若未编制过洪水风险图，

需要单独开展建模计算，通过建立一、二维水力学模型开展分

析计算，计算得到风险要素值。考虑到本次普查工作部分省份

工作经费、时间有限，对于地形起伏不大的平原区，可对一、

二维水力学模型网格剖分大小适当放宽（单个网格面积阈值可

以放宽至 0.2km2左右），以减少洪水分析计算的工作量，但建

立一、二维水力学模型进行洪水分析计算是必要的。

13.按照《技术要求》中规定的洪水风险图成果延用法，我

省部分区域的洪水风险图成果中，洪水分析频率最高仅到 100

年一遇，部分最高只到 50 年一遇。《技术导则》中规定对于

3000km2以上的河流，其洪水分析计算过程中需要开展 200年一

遇洪水分析计算。本次是否需要重新开展测量和水文分析计算

以满足频率计算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再开展 R值计算等后续洪

水区划工作？

答：首先，根据洪水风险图成果延用法的基本原则，只要

开展过洪水风险图的区域，不需要再另行开展该区域的洪水分

析计算工作，只需要基于原有洪水风险图编制方案成果进行 R

值计算等工作；考虑到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中对于洪水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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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是有明确考量和要求的，因此对于 高洪水频率不满足《技

术导则》要求的情况，可按照原洪水风险图编制方案的 高频

率作为上限，并在省级洪水风险区划成果报告中作出说明。

其次，对于部分 3000km2以上河流不存在 200年一遇设计

洪水的情况（一般这类河流现状防洪标准均低于 50年一遇），

应对河流的 100年一遇以下设计洪水的洪水风险分析成果进行

判断，若该计算成果已经抓住了河流的主要洪水风险，且增加

200年一遇设计洪水的淹没分析对于区域的洪水风险等级划分

无较大影响时，可不必开展 200年一遇设计洪水计算和后续洪

水风险分析，但需在省级洪水风险区划成果报告中作出说明。

14.《补充技术要求》中规定，山地洪水威胁区、局地洪水

威胁区最高频率选取至 100年一遇。原技术要求未提 100年一

遇，现是否按照主要江河防洪区至 200 年一遇，其区域至 100

年一遇开展工作？

答：对于主要江河防洪区，洪水计算频率仍按照《技术导

则》中的规定，流域面积 3000km2及以上的河流按 200年一遇

作为 高洪水频率，流域面积 3000km2以下的河流按 100年一

遇作为 高洪水频率。

对于局地洪水威胁区和山地洪水威胁区坡面区域，按照《技

术要求》规定，其年 大 24小时点雨量频率一般应取 5、10、

20、50、100年一遇中全部降雨频率集合。

对于山地洪水威胁区溪河洪水区域，其洪水频率 高选取

至 10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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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风险度 R值计算

15.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编制范围为行政区域内全部国

土面积，目前山地洪水威胁区溪河洪水区域可使用山丘区中小

河流洪水范围淹没图编制成果计算综合风险度（R值），对于

山地洪水威胁区坡面区域如何计算风险度？

答：山地洪水威胁区溪河洪水区域可以使用山丘区中小河

流洪水范围淹没图成果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计算。山地洪水威胁

区坡面区域，应根据《技术要求》3.5.3条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计

算，即局地洪水威胁区和山地洪水威胁区坡面区域的 R值通过

产流系数法进行洪水风险计算。

16.综合风险度（R）值网格精度在分析计算阶段和最终成

果阶段有何不同，综合风险度（R）值分布图成果提交时有那些

具体要求？

答：在分析计算阶段，主要江河防洪区综合风险度（R）值

网格精度一般较高（按照一、二维水力学模型中的网格剖分单

元计），山地洪水威胁区溪河洪水区域的综合风险度（R）值网

格精度次之，局地洪水威胁区和山地洪水威胁区坡面区域的综

合风险度（R）值网格精度一般较低（可以大至数十平方公里）。

在成果提交阶段，按照国普办要求，全国各地综合风险度

（R）值网格精度均为 30秒×30秒。因此，要求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使用国普办统一下发的 30秒网格数据，并参考《补充

技术要求》中关于标准网格综合风险度（R）值赋值的相关规定，

将分析计算阶段的综合风险度（R）值统一赋值到 30秒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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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常年有水的湖泊范围及河道行洪范围区域，R值赋值为

-1，常年有水的湖泊范围及河道行洪范围怎么确定？

答：根据《技术导则》3.0.5中的相关规定：

对于河道行洪范围的划定按有堤和无堤两种情况考虑，两

岸有堤防（指流域、区域防洪规划中确认的堤防）或者规划建

设堤防的河道（段），其河道范围取河道两岸堤防之间的范围。

对于河道周边存在多道堤防、堤埝的情况，划定河道范围采用

的河道堤防，应按照堤防离主河槽 近原则，并参考河道规划

堤防分布及堤防标准的连续性等因素综合分析确定。

对于河道两岸无堤防的河道（段），其河道范围应根据流

域、区域防洪规划所确定的河道行洪范围进行划定，或由当地

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无相关规划成果作为依据时，

可按以下标准确定：较大规模河流选用20年一遇洪水淹没范围，

中等及以下规模河流选用 10年一遇洪水淹没范围。其中较大规

模的河流指流域面积在 3000km2及以上的河流，中等及以下规

模河流指流域面积小于 3000km2的河流。

湖泊范围划定与河道类似，按有堤和无堤两种情况考虑；

无堤的湖泊按照湖泊常水位所对应的水面边界确定湖泊范围。

18.根据洪水区划相关技术要求的有关规定，本次按照各类

给定的 R 值计算方法计算得到的综合风险度（R）值，其取值

范围有无特殊要求？

答：R值的取值范围：负数只存在“-1”（代表常年水域范

围、河道范围的），其他情况 R值均为大于“0”。但是，根据

一般洪水 大淹没水深范围（极值情况下一般也不应超过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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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值一般不会出现大于 20的情况（此时应核实DEM地形精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R 值的取值范围是成果提交时软件审

核和人工审核的重点环节；对于存在极值点和超限的 R值成果，

一律驳回审核。

（四）相关软件及平台

19.如何获取水规总院研发的制图软件，使用制图软件开展

洪水风险区划图绘制过程中需要导入哪些数据？

答：区划数据集成分析与成图工具软件用于将洪水风险要

素指标集成分析计算，得到综合风险度（R值）、洪水风险等

级等过程及结果数据（注：该软件不具备进行洪水分析计算的

功能）。具体操作方法及软件下载地址可通过网址：

http://115.28.106.254/flood/#/download自行学习和下载，软件使

用许可需向技术支持人员免费获取。同时，该软件在制作洪水

风险区划图过程中，需要导入不同洪水频率下“ 大淹没水深”

“ 大淹没流速”“ 大淹没历时”等矢量数据，计算综合风

险度 R值和风险等级，或直接导入计算得到的综合风险度 R值

矢量数据，计算风险等级。

建议各省在洪水风险区划图绘制过程中一定要使用本软件

进行绘制，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制图规范性。

20.制图软件、质检软件和汇总集成平台是什么关系，三款

软件该如何配合使用？

答：区划数据集成分析与成图工具软件用于辅助地方开展

洪水风险区划图绘制；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数据质量检查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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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用于对地方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成果的合规性进行质检，

保证其满足汇交需求；洪水风险区划与防治区划成果审核与汇

总集成平台用于绘制集成通过质检后的地方成果，并将成果共

享至流域和总院进行审核。三款软件服务于本次全国洪水风险

区划及防治区划编制、质检、审核和汇总全过程。

21汇总集成平台各层级（全国、流域、省区）具体操作流

程和成果审核流程都有那些？

答：洪水风险区划与防治区划成果审核与汇总集成平台的

各层级使用具体审核流程见下图。该平台账号密码由各流域管

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后发放，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此平台统一提交

洪水区划成果。

（五）其他

22.省级洪水区划成果审查和验收有哪些必要环节，具体审

核流程有哪些？

答：省级洪水区划成果审查包括自审、流域审核和全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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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组审定三个环节。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

省级洪水区划成果质量负责，流域对省级洪水区划工作进行技

术指导；流域管理机构对本流域洪水区划成果负责，全国水旱

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组对流域洪水区划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一般来说，省级洪水区划成果应按流域水系片进行分片审

核和提交，其成果合理性和质量应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专家进行多轮咨询和审查后确定，确保每一分片的洪水区划成

果都完成自审，再提交至所在流域管理机构和全国水旱灾害风

险普查项目组。流域管理机构应对省级提交的洪水区划成果进

行审核，如有较大修改意见的，应反馈至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进行修改；流域洪水区划成果应在省级成果基础上进行汇总集

成后，分片进行审核，再提交至全国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组。

全国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成果数据审核专家组全程对

流域和省级洪水区划工作进行指导，参与流域和省级洪水区划

成果咨询和审查工作。

23.此次全国洪水区划工作中对于数据涉密问题应如何处理，

最终成果提交时保密方面有何特殊要求？

答：按照国普办的要求，各类评估与区划成果需向社会公

布。因此，全国、省级洪水区划成果也需向社会公开。故省级

提交的洪水区划成果必须是不涉密的。在开展省级洪水区划过

程中，所使用到的有关 DEM、土地利用类型分布图等基础数据，

均应先期考虑数据涉密及衍生成果脱密问题。

根据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组要求，使用洪水风险区划及

防治区划成果审核与汇总集成平台提交的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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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编制成果，不应有涉密内容。对于洪水区划计算过程类数

据，如果涉及到保密问题，应通过 U盘或光盘等实体储存设备

提交，各省、各流域在洪水区划编制过程中须严格遵守相关保

密规定，妥善处理数据涉密问题。

24.《技术要求》中明确，在主要江河防洪区的洪水灾害防

治区划工作过程中需要用到相应区域的洪水风险区划等级信息。

省级洪水风险区划和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在编制过程中如何衔接

协调？

答：省级洪水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在编制过程中是相互关

联、协调推进的关系。对于不需要洪水风险等级信息的类型区

域，其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工作应在省级三区划分成果基础上，

与相应区域的洪水风险区划工作同步开展或适当超前。对于需

要洪水风险等级信息的类型区域，可适当滞后，但也不应超过

15天。

对于省级洪水区划工作来说，应在完成某个流域水系片洪

水风险区划图编制的同时，确保基本同步完成相应片区洪水灾

害防治区划编制工作。应严格避免出现在完成全部省级洪水风

险区划工作后，再开展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工作的情况。

25.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提供哪些数据供中央层面开展

全国洪水风险区划审查和汇总集成工作？

答：根据《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数据汇交细则（修订版）》

规定，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提供包括：主要江河防洪区洪

水风险区划计算过程数据、洪水风险区划成果数据。详细内容

见《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数据汇交细则（修订版）》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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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水灾害防治区划

（一）区划单元划分

26.《汇交细则》中明确了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单元属性

表的字段名称，但字段类型、格式等尚未予以明确。全国水旱

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组对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单元属性表的字

段类型、格式等是否有具体要求？

答：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单元属性表的字段类型、格式

等要求，已在《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成果汇交质检规则》

中进行了规定。该规定将于近期下发。

各省提交的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单元属性表，应严格按照《洪

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成果汇交质检规则》中的规定填写，否

则该项成果无法顺利通过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数据质量检查

软件质检，导致无法顺利完成成果汇交工作。

27.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任务中，山地洪水威胁区单个区

划单元面积是否必须控制在 50-200km2的范围内？

答：根据《技术要求》4.4中规定“以流域面积 200km2左

右的小流域为单元开展防治区划”。因此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在开展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编制工作中，山地洪水威胁区单

个区划单元（小流域单元）的面积，应在 200km2左右，单元划

分不宜过细。考虑到山地洪水威胁区单个区划单元（小流域单

元）洪水灾害防治等级判断需要，一般山地洪水威胁区单个区

划单元（小流域单元）的面积应尽量控制在 200km2以内，以便

于后续开展相应山地洪水威胁区区划单元（小流域单元）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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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治等级分析及判断。

（二）洪水灾害防治等级判定

28.根据《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汇交细则》规定，省级洪

水灾害防治区划单元范围及属性图层中，小流域范围及属性表

内应填写受山洪影响人口、GDP总量等数据。目前，多数省份

缺少人口和 GDP总量分布数据，该项工作应如何开展？

答：省级洪水灾害防治区划编制过程中，对山地洪水威胁

区单个区划单元（小流域单元）洪水灾害防治等级进行判断时，

所需的受山洪影响人口、GDP总量等数据，可通过《山洪灾害

防治规划》成果中该区域受山洪影响人口数据，乘以反映人口

增长情况的调整系数进行估算，或直接采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

成果中的相关数据；对于资金、技术、数据资料和时间条件允

许的地区，可对受山洪影响人口、GDP总量等数据开展精细化

分析计算。

目前，根据国普办相关工作安排，国普办正在开展全国常

住人口、GDP总量等承灾体调查成果数据的整编、制备工作，

后期会以公里网格的形式分批共享使用，该数据可用于对山地

洪水威胁区单个区划单元（小流域单元）受山洪影响人口、GDP

总量等数据开展复核，分析其合理性。

29.根据《技术要求》4.4中规定，开展山地洪水威胁区小流

域区划单元防治等级判断时，需要以受山洪影响人口，以及国

家、省级重要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等要素为依据。对于跨省级

行政区山地洪水威胁区小流域区划单元开展防治等级判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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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山洪影响人口，以及受山洪影响国家、省级重要基础设施和

工矿企业等要素应当如何统计？

答：根据《技术要求》4.4中规定，受山洪影响人口或受山

洪影响的国家、省级重要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等要素应以小流

域为单元进行统计。跨省级行政区的山地洪水威胁区小流域区

划单元，对于掌握全流域受山洪影响人口或受山洪影响的国家、

省级重要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等要素信息的，应按照《技术要

求》规定以全流域受山洪影响人口或受山洪影响的国家、省级

重要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等要素信息为依据开展本省范围内小

流域区域的防治等级判断；对于仅掌握本省范围内小流域区域

受山洪影响人口或受山洪影响的国家、省级重要基础设施和工

矿企业等要素信息的，可先依据该要素信息开展本省范围内小

流域区域的防治等级判断工作。同时，在省级防治区划成果报

告中列表说明此类特殊情况，并在洪水灾害防治区划矢量成果

属性表“备注”列予以说明后，由相关流域管理机构统一协调

处理。

30.洪水灾害防治区划编制时，由于城市大包围的建设，部

分区域现状防洪标准较高，洪水风险等级较低。按照《技术要

求》规定，相应区域应划分为一般防治区，与区域重要性和社

会经济地位不协调，该如何处理？

答：洪水灾害防治区划的等级划定兼顾单元的重要性（通

过标准反映）和治理的紧迫性（通过较高风险面积占比反映），

其原则与国普办综合防治区划等级划定原则和思路保持一致。

划分为一般防治区并不代表该区域洪水灾害防治工作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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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说明由于该区域已经开展了较为系统和高标准的治理，该区

域未来的治理需求和治理的措施、资金等的投入要求不高。省

内可以从工作需求出发，以单元的防洪标准、达标情况等，生

成防洪重要性、达标区域分布等图件，以单独反映区域重要性

和社会经济地位，此为自选动作。

（三）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图绘制

31.《技术要求》规定的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图配色标准与最

新下发的《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地图编制与

制图技术规范（试点版）》配色标准不一致。后续需怎么统一？

答：经全国水旱灾害风险普查项目组与国普办协商，不同

行业部门可单独采用各行业部门的制图配色标准，就防治区划

来说，制图配色标准和《技术要求》中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即

可。

（四）其他

32.洪水风险区划及防治区划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如何反

映？

答：目前，洪水风险区划无需考虑承灾体情况，主要考虑

危险性；对于洪水灾害防治区划，主要江河防洪区的区划单元

防洪标准与社会经济指标密切相关，而山地洪水威胁区的防治

区划需要考虑山洪小流域内受山洪影响的人口、工矿企业数量、

基础设施数量等因素，作为防治等级判定的重要依据，相关内

容在《技术要求》中已有规定。

33.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提供哪些数据供中央层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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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洪水灾害防治区划审查和汇总集成工作？

答：根据《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果数据汇交细则（修订版）》

规定，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需要提供包括：基础底图数据和洪

水灾害防治区划成果数据。详细内容见《水旱灾害风险普查成

果数据汇交细则（修订版）》附件。


